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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，
爲
非
阈
領
土
的
一 
部
吩

‘但
聲
明
邦
國 

政
府
採
取
和
平
矗
，
收9

巴
的
主
權
， 

馬
來
首
相
技
曼
昨
日
召
開
内
閣
緊
急
會 

議
後
，
幷
發
隶
言
論
，
指
斥
菲
氏
的
行
働
， 

豚
lnl 
侵
畧
，
及
表
承
决
將 
武
力
射
抗
。 

香

港

英

機

出

發

增

防

 

香
港
消
息
：
偵
驻
香
港
的
英
窣
軍
今
日 

調®
噴
射
獻
機
五
架
，
出
發
引
渡
非
國
領
空 

，
轉
赴
沙
巴
。
雖
然
官
方
對
此
事
未
有
公
佈. 

及
解
停
，
但
觀
察
家
推
測
是
英
國
履
行
英
馬 

聯
防
協
定
个
任
務

沙
巴
於
一
九
六
三
年
開
始
參
加
馬
來
西 

亞
聡
邦
組
織
，
近
因
菲
恳
万
爭
主
槽
，!«
引 

起
國
際
的
新
危
機U

沙
巴
自
今
年

，
開
始
組
織
民
防

隊
，
現
則
宣
佈
總
動
員
，
增
强
地
方
自
衛
。

它

政

府

軍

攻

勢

凌

厲

 

貝

菲

亞

難

民

紛

逃

亡

 

(
奧
比
烏
陶
努
法
新
社
電)
於
昨
日
晨 

由
奥
華
利
抵
脅
叶
間
的
貝
非

45難
氏
市
出
， 

奥
輩
利
市
匸
波
尼
口
內
亞
車
隊
侵
佔
。

亡
消
息
外
，
並
未
指
出
病
人
死
因
。 

英

外

交

部

與

聯

邦

部

 

首

相

命

令

定

期

合

併

 

(
倫
敦
美
野
讲
電 
英
或
政
府
宣
佈
，

外
交
部
興
医
邦
部
，
將
於
本
年
十
月
十
七
日

該
批
難
民
說
，
奧
孽
利
用
全
始
抵
抗
即
一 
起
合
併.»
一
部
門
。 

落
入
尼B
内
發
事
于
中
。

此
~
合
併
打
勒
絵
-
九
六
伍
年
開
始
， 

但
由
於
外
交
部
興
週
邦
部
部
将
繁
雜
，
自
併 

手
續
因 

at非
常
緩
慢
，
英 w
首
相
成
路
遅
， 

8：

本
年
三
月
十
伍
日
指
出
，
兩
部
門
合
併
的 

成
昌
他
競
選
運
動
方
針
之
一9

英
政
府
宣
佈 ®

，
南
部
門
合
併 *
,
外

尼
日
内 

1®軍
映
,
在
未
淋
入
與
華
利
市 

诗
，
巳
皆
奪
得
苗
巴
市
，
使
貝
邦
亜
政
府
万 

面
，
貝
剰
下
為
梅
亞
哈
亞
唯
一
大
城
市
。

H

理
書
局
，
仍
拒
絕
證
實
奥
季

利
是
否
已S
^
l

比 -
消
息
只
有
我
留
斯
的 

新

聞

鴻

詰

。
隹
星 

一
交
部
長
史
朝
活
，
將
成
爲
合
併
驮
門
的I

 

牋
離
奧
華
尸
貝
二
十
八
里
一
，
此
外
即
校
指
出
轟
邦
部
裡
湯
遜
會m
任
何 

，
尼
日
內
亜
基
採
用
攻
擊
亞
巴
方
式
遇
人
奧
一
職
，
外
父
町
方
面
，
拒
絕
捐
出
兩
部
門
合
併 

華
利
。

完
成
i*中
朝
活
是
否"
前
住
巴
基
斯
坦
訪
間

南

畫

五

名

換

厶

人

 

一 

施

術

後

生

存

六

仪

時

 

(
卡 &
加
炉
券
聯
社
電)
委
、
瑞
拉
的 

第
一 
名c
宀
章
施
移
植
病
人
，
於
接
哽
此
手 

術
六
小
時
厘
宣
吿
死
亡
。

主
持
此
一
手
術
者
，
百
五4-

叫
歳
盧
査 

后
生
，
接J
斷
率
術
者
窟-N

阿
拉
伯
出
生 

男
子
•
捐
e
心
臟
者
，
届
一
名
叫
里
素
的 
一 

十
七
一一

男
子   

-e

捷

克

難

民

六

十

六

人

 

昨

日

專

機

抵

短

地

辟

 

-
宛 
冊
辟
加
學
大
社
電)
於
週
二
乘
專 

*
飛
抵
什
間
的
六
十
大
名
痺
克
難
氏•
皆
布 

望
能
方
宛
地
辟
開
始
他
們
的
新
生
活
，
此
批 

難
氏
大
部
份
皆
爲3

靑
及
未
婚
者
。

衫
批
六
十
六
人
、•
乃
由
維
也
納
乘■
來 

加
的
部G

難
民
• 
他
們
未
抵
達
宛
地
辟
前
， 

已
有
部
份
在
滿
股
，
下
機
。

由
美
洲
争
面
，
兩
名
接
受
一
臟
移
植
手

術«

，
〔
吿
『
生
存
，
此
痛
病
人
分
別
在
巴-
捷
克
人
士
之
組
織
晋
，
皆
派
一
邑
至
國
際*
 
埸 

西
與
智
料
流

‘死
去
漫
名
阿
拉
伯
男
子
 
歡
迎
此
批
難
民
。
該
批
難
氏
，
第
全
部
田
人 

爲
南
丰
國
或
第
方4
心
臟
移
植
手
術
病
人 

力
部
派
出
顧
問
人
員

’與
難
出
個
別
商
談
會 

此
間
中
「
事
事
歸
院
，
貝
公
佈
病
人
比 
以
便
協
助
他
們
找
尋
職
業
。

移
民
部
人
力
部
，
細
有
官

18

及
在
加
國

q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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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
舉

曾

通

過

新

議

案

應

付

中

東

危

險

局

面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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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!
/ ̂
^
l
e
a
 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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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聯
合
退
拾
玖
日
加
拿
大
社
電)
聯
合
國
安
理
會
昨
再
行
通
過
議
案
，
要
求
以
色
列
及 

阿
拉
伯
保
模
遵
守
原
有
的
停
戰
命
令
，
以
謀
和
緩
中
東
旳
緊
張
局
面
，
但
以
色
列
與 

埃
及
雙
方
對
滑
會
此
項
行
動
均
表
示(
滿
意
0 

事
縁
暴
两
國
曾
向
安
理
會
互
相
指
控
最
近
在
薛
彝
七
運
河
區
挑
釁
，
引
起
炮
戦
，
但 

安
理
會
經̂
^
月
來
在
幕
傑
斡
旋
后
，
昨
表
决
以
十
肆
票
對
零
票
，
阿
爾
/
利
帝
棄
權
，
而 

通
過 

«-項
新
2
議
案
，
要
求
中
東
各
方
切
實
遵
照
去
年
安
理
貪
下
令
停
戰
的
原
議
。

此
項̂
^
^
幷
强
示
在
此
中
東
情
勢
動

(
弍
)
以
民
主
黨
總
統
候
選
人
堪
富
里

藩
中
，
耍
求
噂
就
地
協
助
/
毛
特
使
渣
靈 
即
主
張
要
將
該
等
戰
機
售
給
以
國
。

(
叁
)
共
和
黨
總
統
候
選
人
匿
臣
認
爲 

美
國
應 ̂
量
供
給
以
國
自
衛
車
備
，
使
其
在 

中
東
佔
優
勢
。

壹
般 \
士
均
知
美
倣
現
有   

@
太
族
選
民 

陸a

萬
人
，
成
爲
两
黨
候
選
人
競
相
爭
取
的 

對
象
，
將
可
能
影
响
對
以
色
列
態
也
有
所
改 

變
。加

國

書

承

認

中

共

 

尙

未

進

行

直

接

談

判

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)
據
外
交
部
長

調
解
衝
突-
及
希
望
聊
國
會
員
合
作
，
以
謀

促
成
中
東
的
利
甲

。

美
大
使
謳
爾
對
于
用
理
曾
此2

忍
耐
聰 

明
遠
見
的
處
風
一
喧
示
讚
揚
。

以
色
列
不
齢
狄
古
謂
此
項
議
案
未
能
作 

有
效
的
制
止
组
価
的
侵
略
。

埃
及
大
他
财
豳
固
尼
則
對
安
理
會
未
曾 

指
責
以
阈
而
訳
示
不
滿
闕
。

美

對

屈

國

態

度

變

化

 

(
華
盛
旗
加
拿
大
社
電)
美
國
在
條
約 

上
支
持
以
色
列
的
義
務
，
現
己
分
爲
叁8
小

同
的
解
寿
，■

引
起
此
間
yl交
界
關
懐
中 

沙
皮
昨a
國
曾
發
表
消
息••
加
政
府
對
外
交 

東
局
勢 
將
新
世
界
和
平X

最
大
威
脅
。 

上
承
認
中
共
旳
問
題
，
已
在
加
緊
西
行
工
作 

(
壹
3  

11总
統
詹
遜
執
行
以
往
的
政
策 
期
中 

但
至
今
仍
未
曾
作
任
何
直
接
的
談
判 

，
主
張
維
扬
營
列
及
   

fo抖
伯
國
家
雙
方
車 

沙
皮
昨
答
覆
在
野
黨
各
議
員
所
提
出
壹 

事
力
量
不
平 M
•
痴
助
於
慶
方
和
談
，
故
暫 
連
申
問
閥
時
稱
：
對
於
與
中
共
談
判
外
交
上 

時
拒
絕
將
訂
麟
君
根
幽
鹹
式
噴
射
機
戰
機 
互
相
承
認
之
事
，
特
別 
難
，
故
存
事
前
必

伍
十
架
送
交
以.段
。

須
有
正
確
的
準
備
。

密

^
^
^
^
^

I
n

—

晨
陰
午
晴 
秋
凉
有
雲 

高
整
六
十
 

低
温
度
四
大

被
搜
查
的
兩
家F

版   

»
 

，
分
別
爲
「佐
治
強
誠
實
」報 

辦
事
處
，
及
國
際
挣
聞
書
店 

，
南
卅 
版

；8

分
別
在
卡
路 @
 

二
一 
七
號
及
喜
十
定
東
銜
一 

六
九
號
。

佐
治
亞
職
實
報
編
輯
麥 

利
奥
指
出
， ®
方
人
員
，
並 

不
該
蟻
漫
雷
家
「薛
巴
」家
中 

，
査
詢
他
最
近
在
該
報
中
所 

描
書
狂
歌
會
之
意
義
。

麥
氏
另
說
，
瞥
員
並
至 

第
十
弍
楞
西
弍0

一 
石
號
大

捷

克

當

局

通

令

旅

外

人

民

從

速

返

祖

國

 

(
布
拉
格
单
聯
社
電
，
捷
兌
穹
局
昨
已 
少
，
偷
未
有
正
確
的
統
計
，
ffi
照
所
知
旅
居 

一
發
出
新
通
令
，
呼
籲
国
旗
居
西
方
國
家
的
捷 
奧
地
利
.
瑞
士
，
東
大
川
，
南
斯
拉
犬
，
西 

一
國
人
民
約
數
千
人
，
從
速
返
國
。 

『
等
地
品
，
約
達
数
千
人
。
因

94S
1
S
軍
佔 

、 

捷
共
中
央
常
務
委
眞
會
廿
一
人
召
集
會 
領
捷
克
事
牌
，
一
上
雅
發
生
于
遊
客
旺
盛
旳
期 

—

，
發
表 
此
項
呼
籲
，
聲
明
那
些
旅
居
外
間
，
許
多
知
織
子
，
科
學
家
，
技
術
人
員
及 

國
而
未
曾
觸
犯
國
家
法
律
者
，
囘̂

;
，
决 
有
经
産
能
力
的
捷
人
，
現
.
續
留
罟
外
國, 

無
受
藤
勧
之
憂
慮
。 

到
整
捷
克
的
經
濟
及
社
會
服
務
等
工
？

已 

讓
項
通
令
雖
未
曾
表
示
捷
人
是
否
仍
然
受
川
嚴
電
的
打
擊
，
尤
其
反
在
當
院
方
面
， 

可
以
自
出
赴
西
方
國
家
旅
万.
也
自
從
八
月 
特
別
感
到
翳
生
缺
乏.
因4

一 
般
赴
國
外
旅 

"

蘇
軍
佔
領
捷
克
後
，
影
响
捷
人
赴
西
方 
行
的
醫
？

如
果
衫
移
居
外
國
，
展
開
新
的 

旅
行
者
史
麻
踴
躍
。
像
一
般
人
士
預
料,
認 
工
作
職
業
，
亦
較
爲
容
易
。 

拜

嘘

旅
2

捷
人
未
冒
返
国
乙
前
，
預 

療
捷
克
新
聞
社
鞄
吿
：
午
八
一
日
 

^

〃
  

^

|

3

 界
。 

至
九
月
十
六
日
奧
地
利
返
國
者
一
萬
九
千
餘 

^_.____^_^^^^

方
國
家
的
人
數*
 

人

‘中
境
赴
奧
者
一
离 
千
餘
人
。

學
印
刷
解
關
査
，
沒
收
孩
承
印

Hr準
価
印
刷 

的
柯
式
底
片
。

此
外
瞥
方
並
持
有
于
令
，4
麥

hll 
奧
辦 

事
處
調
査
，
沒
枚
佐
治
邙
融
實
報
第
弍
十
儿 

期
出
版
。

該 *
 
的
漫
畫
上
，
描
寫X

數
名
殊
龍
男 

女
庄
囊
厅
狂
歡
會
，"
化
等
男
子
中
月
三
人 

酷
似
詹
遜
，
戴
高
樂
及
耶
穌
。

六
名
瞽
探
人
由
沒
收
的
黄
色
書
籍
共
三 

自
四4- -
册
•
警
倒
在
第1

次
的
于
令
中
， 

貝
沒
敢
指
明
的
書
本
，
但
在
第
弐
次
手
令
時 

却
沒
收
店
內
所
有
黃
色
刊
物
。

陶

杜

向

各

省

長

建

議

 

兩

級

政

府

咼

峰

會

談

 

、
奧
太
反
加
拿
大
社
電
一
加
拿
大
首
相 

陶
杜
，
指
他
己
向
各
省 
省
長
提
議
，
于
十
壹 

月
中
之
後
或
拾
弍
月
初
時
舉
行
省
府
及
中
央 

政
府
高
峰
會
議
，
討
論
憲

IH/問
題
。

陶
：̂
於
答
覆
反
對
愿
詢
問
時
另
相
出
， 

他
目
前
尙
在
等
候
各
省
自
的
冬
覆
，
據
安
省 

省
長
羅
拔
士
在
名
朗
都
稱
，
他
己
答
覆
陶
杜 

，
将
會
出
席
談
會
議
。

反
對

6&

領
袖
史
丹
菲
，
曾
要
求
陶
杆
就 

此
宣
僧
議
的
討
論
目
而
，
發
表
該
會
議
所
对 

論
的
日
程
表
。

陶
杜
指
出
♦
此
一R
程
表
於
一
月
時
訂 

時
乔
曾
公
開
宣
佈
，
但
當
局
將
會
再 

報
吿
。

該
婦
女
入
前
，
体
重
只
有
人
十
九
磅 

，m
令
已
導
八
十
八
磅
，
健
盛
情
况
日
漸
好 

轉
屮 ~

•

西

班

牙

初

試

換

心

術

 

(
爲
德
电
美
歸 M
電
西
班
牙
小
蘭
哥
 

元
帥
之
女
婿
寶
迪
醫
生
，
昨
日
主
持
西
班
牙 

首
次A
類
心
臟
移
植
尹
術
" 

接
弋
此
手
術
病
人
名
基 

69 利
，
四
十
四 

歲
，
水
喉
匠
，
於
接
当
手
術
五
小
待
半
後
， 

據
吿
情
况
良
好
。

消
息
指
出
，
捐 

rh 
心
臟
者
爲 
一 
名
啦
人 

，
她
因
意
外
死
亡
，
曾
將
她
的
心
臓
刑
運
至 

巴
黎
作
檢
査
，
然
後
再
立
刻
刑
囘
馬
億
母•
。 

此
次
手
術
，
爲
金
球
第
四
十
八
次
心
臟 

移
植
手
術
，
第
四
十
七
次
手
術
病
人
，
於
接 

受
手
術
後
大
小
時
死
亡
，
至
今
貫
止
，
全
球 

共
有
廿
网
名
換 
心
人
尙
生
存
。

美

政

府

否

認

英

報

導

 

俄

太

空

船

飛

近

月

球

 

(
莫
斯
科
專®
社
電
)
薛©
政
府
】
發 

言
人
，
否
認
英
國
)
太
空
科
學
家
報
導
，
指 

蘇
聯
最
近
發
射
的
太
空
船
，
曾
刑
折
月
球
， 

候
後
轉
道
卅
囘
的
球
。

85

發
言
人
指
說
，
教
由
英
國
祖
特
爾
堤 

天
文
台
台
長
盧
威
爾
發
表
的
談
話
，
完
全
沒 

有
正
確
旳
根
據
"

發
言
人
繼
說
，
蘇
而
太
空
署e
近
發
射 

的
太
空
昭
，
貝
繞   

W.球
旋
轉
，
此
外

“沒
作 

任
何
進
一
歩
報
胄c

又
祖
后
爾
堤
天
文
台
發
言
人
指
出
，
天 

文
台
方
面
，&

佇
該
太
空 

6:
飛
囘
地
球
，
只 

相
例
信
該
太"
船
飛
過
月
球
，
血
不
會
飛
囘 

曲
球
。

國

駐

塞

浦

路

斯

軍

馬

來

西

亞

與

菲

律

賓

停

止

外

交

關

係

:
:

,

4

■

・

1

(
吉
隆
坡
十
九
日
美 ®
^
電
)
馬
來R

I

亞
今
日
正
式
宣
佈
與
菲
律
皆
停
止
外
交
關
係
， 

作
台
針
對
菲
政
府
昨
頒
佈
收

IB1
現
仕
禺
以
西
亞
管
治
下
婆
羅
洲
沙
巴
地
區
，
歸
入
菲
國
版
圖 

的8

15 案
後
，
一 
種
激
烈
的
報
復
行
動
。

思
來
首
相
拉
舒
幷
稱
：8
已F
令
召
囘
原
駐
馬
尼
拉
的
外
交
陵
節
，
全
部
恒
國
。
幷
宣 

佈
廢
除
兩
國
簽
訂
禁
止
商
業
走
私
協
定
。
因
爲
沙
巴
與
蘇
羅
羣
島
之
間
旳
走
私
活
動
，
估
計 

影
響
菲
國
稚
關
損
失
連 
一 
億
美
元
。

一
露
消
息
：
拉
曼
暫
時
仍 

係
的
行
動
，
以
候
情
勢 

一
係
更
趨
惡
心
，
則
將
可 

一

fl新
衝
突
。

一
增
調
大
批
耆
衛
軍
開
赴

據
此
間
六
方 

表
採
取
斷
絕
外
交 

的
發
展 
倘
菲

S3  

能
演
或6：
洲
国
際 

目
前
馬W

日

本

利

用

原

子

放

射

 

治

療

腦

中

毒

瘤

成

功

 

(
東
京
路
透
社
電
)
日
本 
名
醬
生
網 

，
日
本
与
世
界
上
首
次
成
功
利
用
!9
子
放
射 

，
來
治
療
如
癌
性
的
腦
瘤
病
症
。

設
在
東
京
大
學
神
經
系
任
敎
的
酱
生
指 

出
，
一
名
於
八
月
二
十
日
，
闵
臘
瘤
發
生
臘 

部
神
經
腺
病
的
廿
九
或
婦
女
，
依
接
受
原
子 

放
射
治
療
後
，
將
於
週
五
出
院
。

情
醫
生
指
出
，
美
國
曾
作
六
十
一•
次
同 

樣
旳
治
療
，
但
每
我
皆
占
夫
敗
，
他
另
指
出 

，
汴
該
婦
人
腦
中
毒
瘤
，
於
稀
受
原
子
放
射 

治
療
後
，
如
今
已
告
消
失
。

前
英
屬
北
婆
羅
洲
沙
巴
地
區
，
浦
令
海
単
巡 

遍
隊
加
緊
嚴
防
外f
船
隻
活
勤
，
及
勤
貝
民 

防
練
守
衛
沙
巴
的
東
岸
。
沙
巴
與
非
國
南
端 

的
蘇
磁
羣
島
用
隔 
lii
ti-里
。

馬
尼
拉
消
息
：
非
總
統
為
古
斯
現
要
等 

候
駐
吉
隆
坡
菲
咫
館
報
吿
，
对
於
馬
里
西
他 

的
行
動
，
暫
未
發
发
意
見
。

菲
總
¥
昨
一
，正
式
枇
准
宣
行

I'M
土
新
法 

案
，
直
佈
現
任
禺
來
西
亞
管
治F
内
沙
巴
地

敏

氟

图

結
 

厳

誠
敬

國
 

敏

恢

除

奸

出
，•
當. 

作
同
樣

加十

月

開

始

裁

三

百

人

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
社
電
)
加
拿
大
國
防 

部
長
如
廸
七
宣
稱
：
加
拿
大
在
塞
浦
路
斯
的 

和
平
部
隊
，
將
于
下
月
起
減
少
式
百
捌
十
伍 

人
，
目
前4
該
島
上
加
國
駐
軍
近
玖
百
人
。 

一，丘
該
鳥
上
加
拿
大
軍
，
全
哥
共
八
百
七 

拾
二
人
，
減
少
弍
百
八
拾
伍
人
後
，
共
祇
桐 

下
伍
百
八
十
七
人
。
此
壹
削
減
數
字4
爲
如 

部
人
數
旳
容
份
之
壹
。

加
拿
大
軍
隊
，
自
壹
玖
陸
四
年
起
，
即 

代
襄
聯
合
國
，
至
塞
浦
曲
島
執
行
和
平
任
 

務
，
於
週
弍
時
，
前
首
相
戴
芬
碧
架
在
下
議 

院
中
指
稱
：
加
拿
大
應
撤
退
所
有
在
塞
島
上 

的 

，
因
爲
該
批
軍
隊
，
使
加
拿
大
政
府

要
負
担
叁
百
伍
拾
萬
元
的
辞
費
。

=7

(
雲
訊
)

rff警
風
化
組
醫
探
隊
，
昨
晚 

大
量
掃
藩   

*[色
誨
淫
刊
物
，
共
沒
收
最
近
出 

版
旳
「協
皮
佐
治
強
誡
實
」«

，
龍
停
止
超
過 

三
百
份
正
欲
一 
版K

黄
色
刊
物
。

警
方
在
此
次
捕
黃
色
行
動
中
，
並
沒
有 

提
控
任
何
有
關
人
士
。

^̂̂̂
^̂̂̂
疗̂•密辜.

線

5.

婦

人

被

男

子

毆

傷

腦

傷

勢

嚴

重

警

追

緝

兇

 

一 

(
雲
訊 )
本
B
警
方
人
員
，
目
前
仍
住 
口 

追
尋 
一 
名
男
子
，
該
男
子
與
儿
月
-
日
毆
力
」 

0
件
仔
關
，
被
毆

N
e

用
-
名  

@

人
，
現
今
仍 
一 

留
存
聖
保18

爵
院

stB

，
傷
勢
嚴
重
，
可
能
~ 

使
腦
部r
損
。 

，

2  

傷
者
名
賓
安
夫
人
，
她
目
人
院
浚
，
只

3  

絵
九
月
九
日
情
况
飮
爲
於
轉
，
至
今
病
况
日
)

漸
轉
壞
，

野
方
人
国
，
直
至
週 
一
等
，
才
由
傷
者 

友
人
口
中
，
曲
悉
傷*:
做
人
毆
傷
，
傷
書
破 

毆
*
两
H
，
才
由
救
傷
車
送
院
救
治
。 

據
傷
者
友
人
指SE，

傷
者
與
一
男
友
因 

爭
執
而
引4

毆a;

事
件
。

本

市

舉

行

大

掃

毒

犯

一 83

尙

南

十

六

名

未

就

捕

，

2  

(
雲
訊
)
本
市St

方
人 9
。
微
本
月
初
一 

進
行
掃
毒一:

動
後
，
法
庭
可
程
出
取
十
張
拘
~ 

票
，
至
今
爲
止
，
編
日
卜\
人
来
歸
案
，
此 
一 

«
被
追
緝
人
士
，
金
部
一
吸
毒
或
販
毒
事
件
一 

育
關
。 

一 

在
依
次
騎
脅
與
市
警
合
作
下
而
掃
毒
行
一 

動
中
，
妁
招
過
七
十
人
械
拘
控
，
瞥
方
未 #

， 

動
此
一
行
動
前
，
曾
先
源 
/:,
。
名
瞽
俱
作
伍 

個
月
的
地
卜
調
査
。

據
騎
小 
部
消
息
侑m
，
自
瞽
万
州
動
掃 

毒
行
動
後
，
法
庭
所
發
染
的
拘
票
热
七
十

SB一 

，S
今
爲
止
共
有
伍
十
八
人
被
控
與
販
毒
有
一

關
，只
四
十
二
人
巳
被
拘
捕
。

兩

名

卑

詩

海

洋

系

生

 

出

海

遇

狼

沉

艇

獲

救

 

(
雲
訊
)
兩
名
卑
詩
大
學
研
究
院
學
生 
一 

7

乘
小
艇
出
海
作
科
學
研
究
時
，
所
乘
小
艇 
一 

突
遭
*
浪
擊
沉
，
兩
人
幸
臂
力
過
人
，
於
小
一 

艇
"
下
後
，
爬
至
辘
水
面
一
柱
杆
上
，
於
三
( 

十
分
国2
統
被
人
救
囘
。 

一 

改
一
兩
學
牛
分
別
名
鄧
像
輿
積
奧
美
，
两
一 

人
同
二r
七
歲
，
皆

3

卑
詩
大
學
研
究
院
海
一 

洋
學
系
學
生
。 

一 

出
事H
，
限
A
乘
小
艇
離
開
西
班
牙
海
一 

灣
，
至
海
中
市
始
洋
研
究
，
雷
兩
人6
海
上
( 

杳
閱
離 *
面
柱
杆
上
所
寫
的
說
明
時
，
一 
大
-

浪
突 ̂

二
人
争
乘
小
艇
擊
沉
，
兩
人
被

46 爬 

<：

杆
上
，
達一一•
十
分
鐘
後
，
才
被
人
救
卜
。 

謀

殺

養

老

命

婦

人

案

 

警

拘

三

疑

兇

偵

後

釋

 

(
雲
訊
)
二
始
野
方
人
個•
於
調
杳
顧 

利
巴
夫
人
命
家
時
，
曾
拘
捕 
一后 
疑
犯
，
但 

此
三
冊
犯
于
接
受
偵
訊
後
，
皆
分
別
釋
放
，。 

底
者
年
七
十
四
歲
，
於
週H
時
，
被
鄰 

居
豬
現
遭
人
勒
歸
於
屋
內
，
在
死
奢
一 

項
處 

，
面
自
一
條
頭
巾
~

二
埠 ̂
 屍
官
於
週
二
硏
訊
死
者
死
因

19 

，
曾
聘
案
押
後
硏
朗
，
氏
警
上
向
未
完
成
全

部
調
査
手
續
。

二
埠
愕
務
署
署
田
米
衡
說
，
瞽
方
人
民
， 

，
仍
以
謀
財
害
命
方
式
進
行
調
査

Itt案
，
因 

死
者
於
被
殺
乙
日
，
曾
崎
養
名
命
支
票
換
得 

I  

一
日0
七
•
一用
歉
，
但
在
死
者
屋
內
，
叶
筆
" 

■
歐0
翼
切
萌
。 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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卜^525252525Ks2525252525252525?5252525252525253?53^人表目價費報" 
g零全半每一郵£ 但壬年季暮寄6 事份十十亠月或营
1- 四一 A恐 /毛元元元元到1 
^525?525252525?525?5252525252sHaSSSBEBBSEKSaSHSES

年七0九〜於創肇者導先之報日文華大拿加0 
戶約特舐重期長之枇訊通等社衆合、社聞新大拿加


